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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劫持航空器罪、爆炸罪等数罪并罚

和田劫机案三被告获死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
电 日前，中央组织部、公安
部等25个部门联合下发《外国
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
待遇的办法》，规定持有外国
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中国

“绿卡”)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
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
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
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
担相同义务。

我国“绿卡”制度自2004
年8月由公安部、外交部实施
以来，为包括外籍高层次人才
在内的近5000名外国人办理
了永久居留手续，提供了入出
境及居留便利。随着近年来我
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以

“千人计划”为龙头的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整体快速
推进，在我国的外籍高层次人
才数量迅速增加。我国“绿卡”
门槛高、适用范围小等问题日
益突出，亟待解决。

在子女就学方面，《办法》
规定，“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
段入学，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相
关政策，由其居住地教育行政
部门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办理
入、转学手续，不收取国家规定
以外的费用”。这是首次在国家
层面明确了持“绿卡”人员的子
女可在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
享受本地居民待遇。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1日
电(记者 曹志恒 王文) 新疆和
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1日一审公
开开庭审理木沙·玉素甫等4名被
告人暴力恐怖劫机案并当庭宣判，
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劫
持航空器罪、爆炸罪等数罪并罚，
分别判处被告人木沙·玉素甫、艾
热西地卡力·依明、吾麦尔·依明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
人阿里木·木沙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法庭审理查明，2011年10月至
2012年2月，被告人木沙·玉素甫、
艾热西地卡力·依明、吾麦尔·依

明、阿里木·木沙和阿巴拜柯热·伊
比拉伊木等人，接受宗教极端、暴
力恐怖内容的反动宣传，形成以木
沙·玉素甫、艾热西地卡力·依明为
首要分子的暴力恐怖组织，并为实
施暴力恐怖活动，进行了多次准
备。

2012年5月中旬至6月间，木
沙·玉素甫等人商议劫持飞机出境
进行恐怖活动，并多次踩点、探查
机场安检和机舱内情况，准备燃爆
物品和金属拐杖、打火机、火柴等
作案工具，又招募买买提艾力·玉
素甫参与并进行策划、分工，同时
商定如果劫机不成就炸毁飞机，与

机上人员同归于尽。
6月29日，木沙·玉素甫等人分

别携带伪装后的燃爆物品、作案工
具通过安检后登上GS7554航班。
上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24名乘
客、机组人员不同程度受伤，造成
财产损失2858 . 3万元。

上述犯罪事实，有现场提取的
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
述、鉴定结论、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等证据证实，4名被告人对其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法庭审理认为，被告人木沙·
玉素甫、艾热西地卡力·依明组织、
领导恐怖组织，策划、指挥并直接

参与劫持航空器，在飞机上实施爆
炸，致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是首要分子；吾麦尔·依明
积极参加恐怖组织，参与劫持航空
器，并在飞机上实施爆炸，是主犯；
阿里木·木沙积极参加恐怖组织，
参与实施劫持航空器及爆炸犯罪，
但在犯罪过程中作用相对较轻，且
认罪态度较好，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保障被
告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
讼的权利，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出庭
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亲属及社会
各界群众旁听庭审。

持中国“绿卡”的

外国人子女

可接受义务教育

6月29日，飞机起飞后，艾热西
地卡力·依明、木沙·玉素甫、吾
麦尔·依明、阿里木·木沙等被告
人和买买提艾力·玉素甫、阿巴
拜柯热·伊比拉伊木手持拆卸后

的金属拐杖，高喊宗教极端口号
撞击驾驶舱，殴打、威胁机组人
员和乘客，在引燃爆炸装置过程
中，分别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奋力
制服。GS7554航班被迫返航降落和

田机场，木沙·玉素甫等6人被抓
获。其中，阿巴拜柯热·伊比拉伊
木、买买提艾力·玉素甫在被制服
过程中受伤，经医治无效死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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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无效死亡

最大渔政船

将赴钓鱼岛巡航

12月11日，5800吨级“中国渔政206船”入列
及首航仪式在上海举行。此举标志着中国渔政
206船正式编入渔政船序列，我国渔政能力建
设得到大力加强。

中国渔政206船是我国目前吨位最大、性
能最先进的大型渔政船之一。农业部渔业局局
长赵兴武指出，中国渔政206船的正式入列必
将显著增强中国渔政部门护渔维权的海上力
量，并在公海执法，尤其是钓鱼岛常态化巡航
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据新华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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